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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公司

三楼会议室举行，公司已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名，其中独立董

事傅涛先生采取通讯方式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正军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本次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2014 年 1 月 18 日到期，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届董事会现提名刘正军先生、申晓

东先生、冯延林先生、刘佳女士、刘仁和先生、谢伦专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傅涛先

生、王争鸣先生、张玲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审核，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合法有效，被提名人均具备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对应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

况。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前，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对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股东大

会对董事的选举表决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第三届

董事会候选人简历附后，有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01 月 01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

指定媒体公布的相关公告。） 

独立董事的履历将根据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进行公



 

 

示，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

均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热线电话 0755-82083000及邮箱 info@szse.cn，

就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况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反馈

意见。 

二、本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保理业务合同的议案》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灵活管理，公司拟与珠海华润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本次保理业务合同中，珠海华润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拟协议受让公司现有商务合同项下不超过 3800 万元

的应收账款，并在约定期限内向公司支付对价。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范

围内审批本次保理业务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 

三、本次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提议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在本议案涉及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1.1选举刘正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选举申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选举冯延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选举刘  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选举刘仁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选举谢伦专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7选举傅  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8选举王争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选举张  玲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2.1 选举陈爱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2.2选举曾光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媒体公布的《关于召开 201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 

mailto:info@szse.cn


 

 

附件：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刘正军先生，汉族，1967年12月出生，经济学博士。1990年10月至1992年7

月就职于湖南湘潭化纤厂动力分厂；1992年8月至1997年8月历任湘潭化纤厂劳动

服务公司总经理、湘潭三星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和广东东莞恒发纸品公司董事长；

1998年2月起至今历任湖南晓清环境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永清集团的前身）总经

理、执行董事；2004年1月起任湖南永清脱硫有限公司（本公司前身）总经理；

2005年2月起任湖南永清脱硫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第一、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总经理。刘正军先生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第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会长、湖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长、湖南省工商联（总

商会）副会长，曾荣获“全国优秀环境科技实业家”、“两型社会建设杰出人物”

等荣誉称号。 

申晓东先生,汉族，1962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火电厂烟气脱

硫工程后评估专家库专家。1982年8月至1999年1月任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化工

分院副院长；1999年1月至2003年11月任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改办主任；2004

年1月加入湖南永清脱硫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冯延林先生，汉族，1957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

注册化工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82年至1996年历任化工部长沙设

计研究院设计员、主任工程师、化工分院院长、副总工程师；1999年至2002年任

中国蓝星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2002年至2004年任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副

总工程师；2004年加入湖南永清脱硫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副总

经理。 

刘  佳女士，汉族，1979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2002 年7月至2003年5月

就职于广州市荣技南方环保工程公司；2003年9月至2004年5月任广州新东方学校

行政助理；2004 年8 月至2008年9月历任本公司董事长秘书、董办主任、总办主

任、总经理助理兼计划部部长、董事会秘书；2008年9月至2011年12月历任湖南

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湖南永清水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法人代

表；本公司第一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12 

年1月至今分管本公司计划发展、预算及合同、财务等相关管理工作，兼任新余

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衡阳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法人代表。 

刘仁和先生，1966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工程



 

 

师，湖南省大气污染控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中石化设

计院项目经理、化工工程师；湖南化工医药设计院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2008 

年加入我公司担任设计经理，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2009 年至今任公司研

究设计院副院长、副总工程师。 

谢伦专先生，1979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曾在中石化巴陵石化

工作，2010 年加入我公司设计院从事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研发工作，现担

任公司环境修复事业部负责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2、独立董事候选人 

傅  涛先生，1968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研

究所所长、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北控环保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全联环境

服务业商会执行副会长，中国水网/中国固废网总编。曾任国家建筑技术发展中

心研究人员、建设部科技司项目官员、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信息处处长、

全国住宅产业商会秘书长、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城

市水管理体制研究负责人、世界银行提升中国城市水业发展的战略研究中方专家

组长、世界银行中国城市水业政策性融资的研究中方专家组长。曾担任香港上市

公司国中控股独立董事。现兼任国内上市公司首创股份独立董事，江南水务独立

董事，香港、新加坡上市公司桑德国际独立董事。是环保部“十一五”环保科技

先进个人，国家环保部环保产业规划专家组成员，国家“十二五”环境服务业发

展规划的主要起草人， 环境产业升级转型的主要倡导者和著名学者。著有《环

境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水务资本论》等专著。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王争鸣先生，男，1956年出生，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学位，美国注册专业环

境工程师、美国环境工程学会资质会员、美国水工程协会资质会员；1986年至今

任职美国海森-索亚环境科学工程公司，现任海森-索亚环境科学工程公司副总

裁，中国区总经理，美国北卡州大学土木环工系兼职教授；曾在美国多个环保协

会和大学进行专业演讲，并发表大量专业文章。 

张  玲女士，1960年11月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

部、省级科研课题八项，部分课题获得湖南省科委和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在权

威或核心期刊上共发表论文30余篇、著作一部、译著一部。现任湖南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院长助理，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 




